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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党字„2018‟96 号 

 

 

东北大学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 
组织生活指导的通知 

 
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： 

为认真做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，深入贯彻 

《东北大学党委关于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的实施意见》（东大党字

„2017‟100 号）、《东北大学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东

大党字„2017‟102 号）,进一步推动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的

落实，着力解决党的组织生活指导不够有力、压力传导不够到位、

质量不够高等问题，根据《中共辽宁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进

一步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指导的通知》（辽组通字„2018‟

7 号）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校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指导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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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立健全基层联系点制度 

    学校党委常委、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委员每人都要确定一

个基层党支部作为联系点（非本人所在党支部），每半年至少深

入联系点进行一次调研，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对基层党支部的直接

指导和联系，推动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，以点带面指导推动工

作。 

二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 

    学校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（党小

组）的组织生活，中层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每年至少要为所在党支

部的党员讲授一次党课；学校党委常委、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

委员每年至少要参加一次所联系支部的组织生活会,并至少讲授

一次专题党课，发挥好“关键少数”示范带动作用，为学校基层

党组织书记和广大师生党员树标杆、作榜样。 

三、建立健全分类指导制度 

    学校党委针对教师、学生、机关、后勤等不同类型党组织和

校级、院（系）级、基层党支部等不同层次党组织，并充分考虑

不同群体党员特点和实际，强化顶层设计，做好分类指导。对于

有多个支部类型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要对组织生活的内容安

排、活动方式、保障措施等分类提出具体要求，注重突出各自特

点和差异，不搞“一刀切”“一锅煮”，让学校基层党支部好操作、

能落实、可检查，让广大师生党员愿参加、受教育、有收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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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立健全组织生活计划报备制度 

    结合学校每年工作要点的制定，学校党委就落实党的组织生

活制度工作要点做好统筹考虑，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要每年制

定基层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工作的总体安排，基层党支部要制定

年度组织生活总体计划，每年初报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备案。

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要按计划搞好组织指导，党支部要按计划

抓好组织实施。 

五、建立健全督查问责制度 

    学校党委将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制度落实情况作为分党委

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，作为学校年度党建调

研督查的重要内容，切实加强对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情况的调

研指导，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要定期对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情

况和工作记录情况进行检查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要适时派人参加

党支部组织生活并进行指导，整体推动学校各级基层党组织组织

生活制度落实落细。要进一步加大督查问责力度，推动工作落实，

强化责任意识，对组织生活制度不健全、执行制度不规范、组织

生活质量不高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情节严重的要通报批评、追究

责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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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8 年 10 月 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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